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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租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国华金泰（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金泰”）拟将其名

下拥有的石英砂生产线相关土地、厂房、生产线、生产设备及其相应附属设施和

储存矿石及生产物资场地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给山东金玺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玺泰矿业公司”），租期 2年，本次租赁价格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

定，经双方协商，本次出租资产的月租金为 735 万元/月，即年租金为 8820 万元

/年。

●本次交易对方金玺泰矿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金玺泰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

金玺泰矿业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均对本次交易议案进行了前置审

核，均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除已提交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不存在与本次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金泰的资源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实现国华金泰资产运营价值最大化，国华金泰拟将其名下拥有的部分资产以经营

租赁方式出租给金玺泰矿业公司，租赁期限为 2年，本次租赁价格以资产评估值

为基础协商确定，经双方协商，本次出租资产的月租金为 735 万元/月，即年租

金为 8820 万元/年。本次国华金泰拟出租的资产范围如下：

（1）石英砂生产线相关土地（占地 1008.66 亩）、厂房、生产线、生产设备

及其相应附属设施；

（2）储存矿石及生产物资场地（占地 1637.96 亩）。

（二）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在前述董事会审议之前，本次交易议案经公司 2025 年第四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已提交公司股东会、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不存在与本次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本次出租资产事项的交易对方金玺泰矿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金玺泰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金玺泰矿业

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山东金玺泰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1324567701457L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兰陵县尚岩镇白水牛石前村

法定代表人 孟凯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施工；旅游业务；

住宿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选矿；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水泥制品制

造；水泥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酒店

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

询；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金玺泰有限公司持股 94%、金银山持股 6%

最近一年又一

期的主要财务

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9,439.35 万元，净资产

65,697.98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110,964.56 万元，净利

润 8,897.42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87,739.61 万元，净资产

57,415.22 万元；2025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2,073.94 万元，净

利润 872.67 万元。（未经审计）

资信情况 经查询，金玺泰矿业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国华金泰本次出租的资产，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尚岩镇国华金泰厂

区内，出租的标的资产范围具体如下：

（1）石英砂生产线相关土地（占地 1008.66 亩）、厂房、生产线、生产设备

及其相应附属设施；

（2）储存矿石及生产物资场地（占地 1637.96 亩）。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出租的标的资产产权清晰，标的资产中有部分资产除抵押给日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沂郯城支行以及相关融资租赁公司外，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本次拟出租的资产属于国华金泰投资建设的“4×1200 吨/天光伏玻璃、年

产 500 万吨高纯硅基新材料提纯项目”（以下简称“国华金泰项目”）中的光伏玻

璃一期和高纯硅基新材料一期。标的资产自 2024 年下半年开始投入使用，在光

伏行业竞争加剧、相关产品价格低位运行的背景下，以及高纯硅基新材料一期选

矿和提纯环节处于边摸索、边改造、边提升阶段，标的资产目前未能充分高效利

用，部分标的资产运营暂未达到预期。

4、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账面原值 979,982,088.36 979,760,849.46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34,757,984.44 18,841,157.06

减值准备 - -

账面净值 945,224,103.92 960,919,692.40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公司委托具备相应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山东同泰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拟出租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5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鲁同泰资评报字[2025]第 0106 号）。

根据前述评估报告，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年租金市场价值为 85,781,657.73 元/年—90,458,698.8 元/年，

资产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即 2025 年 9 月 30 日至 2026 年 9 月 29 日）一年

内有效。

本次的资产租金定价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经双方协商，本次拟出

租资产的月租金为 735 万元/月，即年租金为 8820 万元/年。本次拟出租资产的

租金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的合同主体

甲方（出包方）： 国华金泰（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方）： 山东金玺泰矿业有限公司

（二）承包范围

乙方承包经营范围为甲方石英砂生产线业务，租赁资产范围包括（附件黄色

区域）：

1. 石英砂生产线相关土地（A 区域占地 1,008.66 亩）、厂房、生产线、生



产设备及其相应附属设施；

2. 储存矿石及生产物资场地，包括：B区域及闲置厂房（占地 1,105.96 亩）、

C区域（占地 532 亩）。

（三）承包经营期限

1. 乙方承包经营期限为贰年，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9 月 30 日

止。

2. 承包期满后，如甲方仍需对外承包，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包权。

3. 承包期间，如改变租赁期限，由双方协商处理。

（四）承包经营费用及支付方式

1. 费用标准： 乙方因生产需要，租赁条款一所列甲方资产，每月租金为人

民币柒佰叁拾伍万元整（¥7,350,000.00）。

2. 支付方式： 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先付后用。支付前，甲方需提供合法

发票。

（五）承包经营相关约定

1. 承包期间，石英砂生产线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料石英石采购、人工、水电、

维修、生产物资、运费等日常运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2. 承包期间，石英砂的销售由乙方负责，销售收入归乙方所有。

3. 乙方须按时向甲方支付承包经营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付。

4. 乙方须守法经营，承包经营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

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 乙方须爱惜和妥善保管承包经营范围内的甲方资产，如有损坏或丢失，

须照价赔偿或修复。

6. 承包经营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现有厂房、设备等进行

改造或拆除。



7. 承包经营期间，乙方须遵守国家安全、环保等规定，保障合规合法生产。

若因违规受到处罚，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8. 承包经营期间，乙方须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杜绝安全事故。若发生安全

事故，一切后果及赔偿责任由乙方承担。

9. 承包经营期间，乙方须为其员工购买相关保险。

（六）违约责任

1. 若乙方逾期支付承包经营费用，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 承包经营期内，任何一方不得无故单方解除合同，否则产生相关损失由

对方承担。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华金泰本次拟出租资产中的石英砂生产线相关场地、生产线、设备属于国

华金泰项目中的高纯硅基新材料提纯一期；本次拟出租的部分生产物资场地属于

国华金泰项目中的光伏玻璃项目一期。

高纯硅基新材料提纯一期自 2024 年 8 月试生产以来，由于技术原因，选矿

环节和提纯环节都处于边摸索、边改进、边提升阶段，产能爬坡比较缓慢。选矿

环节尚处在小规模生产阶段，提纯环节由于项目设计和技术落地方面存在瑕疵，

生产不能大规模持续进行，玻璃生产需要的超白砂原料大部分需要外购，造成国

华金泰玻璃项目的生产成本大于预期。

在选矿和提纯环节尚未能达到预期，以及当前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

价格低位的背景下，国华金泰光伏玻璃一期 A窑炉视市场复苏情况择机推进建设

和点火启用，国华金泰光伏玻璃一期产能暂未达设计产能顶峰，因此石英砂生产

线及其场地资产以及光伏玻璃的部分物资场地暂未能充分利用。为提高国华金泰

现有资产的使用效率，本次拟将上述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给在矿石方面具有

丰富运营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的金玺泰矿业公司，有利于实现国华金泰资产运营



价值的最大化，并能为国华金泰带来稳定的租金回报，增加国华金泰的经济收益。

并且在其租赁运营过程中，国华金泰可充分借鉴其在矿石方面生产技术、运营管

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以提升国华金泰在选矿等环节的生产运营管理和技术能力。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出租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非独立董事金璐女士、黄运通先生进

行了回避表决。在前述董事会审议之前，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

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除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

外，公司不存在与本次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与本次关联交易

相关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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